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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考字〔2020〕2 号

关于做好 2020 年河北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
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区职改办，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根据河北省人事考试中心《关于组织实施 2020 年河北省卫

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的通知》（冀人考发

〔2020〕4 号）的有关要求，为做好我市 2020 年河北省卫生系

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

下:

一、考试时间、形式和专业设置

2020 年河北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定

于 8 月 1、2 日举行，考点设在本市。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8 月 1、2 日

08：30-10：30

11：00-13：00

14：00-16：00

16：30-18：30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采取“人机对话”

方式进行，题型均为客观选择题，标准分为 100 分，考试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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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分钟。全省实行统一合格标准，合格成绩分数为 60 分。考

试成绩单由省职改办发放，有效期三年（从考试当年算起）。

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www.21wecan.com）下载“高

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人机对话考试考生模拟练习版”进行练习。

考试共设置 105 个专业，报考人员根据所从事的专业和执业

类别，在《河北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专业

目录》（附件 2）中选择相应的专业报考，考试级别分为正高级

和副高级。考生拟申报评审的专业、级别应与报考专业、级别相

一致，拟申报评审专业对应的报考专业未开考的，可选择相近专

业参加考试。个人不按要求报考，影响高级职称申报评审的责任

自负。

二、考试报名条件

考试报名条件按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实

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通知》（冀人社字〔2016〕30 号）的有关

规定执行。防疫一线专业技术人员按照《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工作的通知》（冀人社字〔2020〕62 号）执行。

（一）参考人员范围：全省卫生计生机构拟申报卫生系列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二）申报卫生系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须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获博士学位后，取得中级资格满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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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后，取得中级资格满 5 年；

3、取得中级资格后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中级资格满 7

年；

4、县（市、区）属单位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获得大

学专科学历后，取得中级资格满 7 年；

5、县（市、区）属单位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取得中

级资格后获得大学专科学历，中级资格满 9 年。

（三）申报卫生系列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须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

1、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后，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满 5 年；

2、取得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后获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副

高级职务任职资格满 7 年。

（四）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资历的人员，应符合《河北省

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评审条件》规定的破格

条件。

中直驻冀单位人员在我省参评，按上述规定执行。

（五）参加 2020 年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

的报考人员，其取得相应资格年限的计算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三、资格审核

该项考试报名实行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考试组织机构

将规定的报考人员的证明义务、证明内容和报考条件一次性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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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考人员。报考人员承诺本人已经知晓规定的证明义务和证明内

容，已经符合告知的报考条件，报考时所填报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有效，并愿意承担虚假承诺的责任，之后即可报名。报考

人员无需携带学历证明、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等证明材料

到现场进行资格审核。资格审核部门（机构）对报考人员填报的

信息进行核验和核查，并依据其作出的承诺为其办理报考相关事

项。考试组织机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虚假承诺行为和违纪违

规行为作出处理。

报考人员失信管理：

一是报考人员不符合报考条件的，或者未按照资格审核部门

（机构）要求办理报考相关事项的，按考试报名无效或者考试成

绩无效处理。

二是应试人员有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承诺或者以其

他不正当手段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或者成绩证明等严重违纪违规

行为的，按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 号）处理，记入专业技术人员

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已经缴费的概不退费。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三是建立失信应试人员黑名单制度，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

度，加强跨部门联动响应，完善“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

惩戒机制，将被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的失信应

试人员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实施联合惩戒。失信应试人

员信息视情况向社会公布，并通知当事人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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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名程序

本次考试的报名工作采用网上提交报名信息、网上资格审查

和网上缴费的方式组织。

（一）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9 日期间考生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

（www.21wecan.com/考生入口/网上报名专区/高级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2020 年河北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

试/网上报名入口），进行用户注册报名。填报信息前请仔细阅读

《报考须知》，按要求填报。考生在上传照片完成信息填报确认

提交后，系统将自动确认，自今年起不再进行现场确认。

（二）网上资格审查

人事考试中心将于 2020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9 日（周六、

日不休）进行网上资格审核，审核不通过的报考人员请及时与人

事考试中心联系（联系电话：2827463），根据要求提供必要的证

明材料，以备复审。

五、考试收费

2020 年 6 月 10 日至 6 月 28 日期间网上缴费。报考人员应

准备支付宝用于缴费。网报注册完成后填报报考信息并上传照

片，确认本人信息填写无误后，保存提交并及时查看网上资格审

核状态。报考条件网上审核通过后，网上资格审核状态显示“通

过”，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考试费用即完成报名。

为防止出现“报考人员支付宝已付款，但由于技术原因导致

网报平台费用未到账”现象，从而导致报名失败，请报考人员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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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于网上缴费完成后，重新登陆考试平台查看“缴费状态”。若

显示“缴费成功”，即完成报名；若显示“尚未缴费”，请及时与

考试管理机构联系，且不宜进行二次重复缴费操作。

根据冀价行费〔2013〕54 号文件有关规定，考试收费按如

下标准收取，即：人机对话方式作答科目考务费每人每科 95 元,

报名费每人 10 元，共计 105 元。

六、准考证打印

自 2020 年 7 月 27 日起，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才网打印准

考证，截止时间为 8 月 2 日。

七、成绩公布及成绩单打印

考试结束后 1 个月内中国卫生人才网公布考试成绩。届时考

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进行成绩查询。

附件：

1、时间安排表

2、河北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考试专业目

录（105 个）

唐山市人事考试中心

2020 年 6 月 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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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时间安排表

工作时间 工作内容

6 月 8 日—6 月 19 日 网上提交报名信息

6 月 8 日—6 月 19 日 网上资格审核

6 月 10 日—6 月 28 日 网上缴费

7 月 27 日—8 月 2 日 打印准考证

8 月 1、2 日 考试实施

考后 1 个月内 网上成绩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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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北省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实践技能
考试专业目录(105 个)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

类别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

类别

专业

编码

专业名称

执业

类别

1 心血管内科 临床 37 超声医学 临床 80 中医肛肠科 中医

2 呼吸内科 临床 38 康复医学 临床 81 推拿科 中医

3 消化内科 临床 44 临床营养 临床 82 中药学

4 肾内科 临床 45 医院药学 83 职业卫生 公卫

5 神经内科 临床 46 临床药学 84 环境卫生 公卫

6 内分泌 临床 47 护理学 护士 85 营养与食品卫生 公卫

7 血液病 临床 48 内科护理 护士 86 学校卫生与儿少卫生 公卫

8 传染病 临床 49 外科护理 护士 87 放射卫生 公卫

9 风湿病 临床 50 妇产科护理 护士 88 传染性疾病控制 公卫

11 普通外科 临床 51 儿科护理 护士 89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控制 公卫

12 骨外科 临床 52 病理学技术 90 寄生虫病控制 公卫

13 胸心外科 临床 53 放射医学技术 91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公卫

14 神经外科 临床 54 超声医学技术 92 卫生毒理 公卫

15 泌尿外科 临床 55 核医学技术 93 妇女保健 公卫

16 烧伤外科 临床 56 康复医学治疗技术 94 儿童保健 公卫

17 整形外科 临床 59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免疫技术 95 微生物检验技术

18 小儿外科 临床 60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血液技术 96 理化检验技术

19 妇产科 临床 61 临床医学检验临床微生物技术 97 病媒生物控制技术

20 小儿内科 临床 63 普通内科 临床 98 病案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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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口腔医学 口腔 64 结核病 临床 99 口腔医学技术

22 口腔内科 口腔 65 老年医学 临床 103 地方病控制 公卫

23 口腔颌面外科 口腔 66 职业病 临床 108 消毒技术

24 口腔修复 口腔 67 计划生育 临床 109 输血技术

25 口腔正畸 口腔 68 精神病 临床 111 心电图技术

26 眼科 临床 69 全科医学 临床 112 脑电图技术

27 耳鼻喉(头颈外科) 临床 70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 113 全科医学（中医类) 中医

28 皮肤与性病 临床 71 中医内科 中医 114 中医肿瘤学 中医

29 肿瘤内科 临床 72 中医外科 中医 115 中西医结合内科 中西医结合

30 肿瘤外科 临床 73 中医妇科 中医 116 中西医结合外科 中西医结合

31 放射肿瘤治疗学 临床 74 中医儿科 中医 117 中西医结合妇科 中西医结合

32 急诊医学 临床 75 中医眼科 中医 118 中西医结合儿科 中西医结合

33 麻醉学 临床 76 中医骨伤科 中医 119 介入治疗 临床

34 病理学 临床 77 针灸科 中医 120 重症医学 临床

35 放射医学 临床 78 中医耳鼻喉科 中医 121 中医护理 护士

36 核医学 临床 79 中医皮肤科 中医 125 疼痛学 临床

http://www.med126.com/edu/nk/ln/

